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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太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芯星电子（香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星电子”）及全芯科微电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全芯科微”）近日与炬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炬力科技（香

港）有限公司、炬力（珠海）微电子有限公司、合肥炬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炬

才微电子（深圳）有限公司签订更新的合作协议。为了满足关联公司的经营需要，

促进公司业务的开展，公司全资子公司博思达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博思达”）为芯星电子和全芯科微提供不超过 100万美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规范运

作指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属于子公司为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内的法人提供担保，已履行博思达内部审议程序，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

大会。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芯星电子（香港）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英文名称 SC Electronics（HK）Limited 

被担保人中文名称 芯星电子（香港）有限公司 

注册日期 2019年3月27日 

注册号码 2808495 

注册地址 香港金钟金钟道89号力保中心1座10楼1003室 

主营业务 电子贸易及电子产品的设计及咨询，技术外包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与上市公司存在的

关联关系 
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2 月 31日 

（经审计） 

2023年 03 月 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11.44            455.26  

负债总额      443.42            473.96  

应收账款         82.63            78.55  

净资产        -31.98             -18.70  

项目 
2022年年度 

（经审计） 

2023年 1 月-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60.28            166.69  

营业利润          -47.82             15.34  

净利润          -47.38             12.81  

（二）全芯科微电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全芯科微电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ET1WF66 

法定代表人 陈有其 

注册资本 650万港元 

成立日期 2017年10月19日 

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

秘书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四道泰邦科技大厦12HI 

经营范围 

电子产品、通讯产品、软件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批发、零售（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进出口相

关配套业务（涉及国营贸易、配额、许可证及专项管理规定的商品，

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后经营）。 

与上市公司存在的

关联关系 
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2 月 31日 

（经审计） 

2023年 3 月 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686.98         5,038.82  

负债总额        3,375.98         3,660.97  

应收账款        1,853.66         2,337.81  

净资产        1,311.00         1,377.85  

项目 
2022年度 

（经审计） 

2023年 1 月-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016.00           906.83  

营业利润           -8.90            68.57  

净利润           73.72            66.86  

经核查，全芯科微电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人与上述被担保人股权结构如图所示： 

 

三、担保函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范围：基于债务人（博思达）应向债权人（炬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关联公司）履行的债务及相关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为实现债权

和担保权利所花费的一切费用（如有）。本次担保金额的最高上限为壹佰万美元。 

3、保证期间：自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4、反担保条款：无。 

5、担保函中的其他重要条款： 

担保函自盖章之日起生效，主合同履行完毕终止时自动失效。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3 年 8 月 1 日，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6,590.19 万元或等值

外币（不含本次担保），占公司 2022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4.91%。 

除此之外，公司及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也无逾期担保事项，

且不存在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之情形。 

五、备查文件 

1、博思达签发的《担保函》。 

 

 

特此公告。 

 

 

太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8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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